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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4年1季度末

明细

高易二期合伙
云铭科技公司
合肥方晶合伙
共青城合伙
顶诺微公司

晶合集成公司
博兰得公司
镓未来公司

高易创业公司
思坦科技公司

杭州高易三期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

杭州缘及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华睿睿银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华睿合伙”）
合计

投资金额

1,400.00
67.40
200.00
3,250.00
1,000.00
5,000.00
3,000.00
1,500.00
150.00
3,000.00
7,500.00
2,927.10
1,250.00

持股比例

6.4485%
1.7868%
2.8571%
12.0482%
5.0024%
0.13%

1.6033%
1.0693%
10.0000%
1.9397%
56.0433%
6.00%

6.2500%

首次投资时间

2022年3月
2019年1月
2022年9月
2023年3月
2023年7月
2023年4月
2023年8月
2023年6月
2023年7月
2023年9月

2024年1月

2024年1月

2023年11月[注2]

期末余额

1,400.00
67.40
200.00
3,250.00
1,000.00
3,366.06
3,000.00
1,500.00
150.00
3,000.00
7,500.00
2,927.10
1,250.00
28,610.56

公 允 价 值 变
动

-1,633.94

是 否 为 关 联
投资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否[注1]
否

否

是 否 为 私 募
基金产品

是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是

注1：2023年6月，子公司杰瓦特微电子（杭州）有限公司和关联方海南博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对

高易创业公司进行增资，增资后分别持股10%和23.3333%。根据子公司杰瓦特微电子（杭州）有限公

司、海南博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和高易创业公司原控股股东的增资协议约定，杰瓦特微电子（杭州）有

限公司和海南博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将增资后取得的股东投票权无限期全部委托给原实控人，公司

及关联方实际不参与高易创业公司的经营管理，因此公司及关联方对高易创业公司不具有重大影响，

该投资不属于关联投资；

注2：华睿合伙系公司将无锡宜欣纳入合并报表带入的股权投资。

截至目前，公司对上述投资标的没有增资或者处置的计划，后续公司会根据投资标的的经营发展

情况、公司产业规划和资金情况进行安排。

（二）如为私募基金产品，分项列示基金管理人、合伙人及出资情况、投资决策机制、底层资产情

况、是否存在资金回收风险

名称

高 易 二 期
合伙

共 青 城 合
伙

高 易 三 期
合伙

华睿合伙

基金编号

STS277

SZG037

SAFB24

SB3297

基金管理人

江苏高易创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大众聚鼎（上海）私募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高易创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浙江富华睿银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合伙人

宜兴新动能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宜兴创业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勇晓京
宜兴市金啸铜业有限公司

江苏卓易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杰华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谢乾
周方平
吴杰

潘志刚
吴明超
谢俊元
蒋阳亮
井锋
曹芳

江苏高易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越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市水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杰华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大众聚鼎（上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杰华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李桐
杨志辉
黄钰喆

江苏高易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余杭创新发展产业基金有限公司
诸暨富华睿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台州城投沣收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长兴兴长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无锡市宜欣科技有限公司

郑建立
杭州胡庆余堂投资有限公司

宗可宁
平湖经开海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平湖市新弘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谢卿宝

湖州莫干山高新启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衢州汇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文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申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周淑君
曹志为
周耀清

浙江天台聚元投资有限公司
寿志萍

杭州富华睿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台州市城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情况（万
元）

4,900.00
4,900.00
3,000.00
3,000.00
2,900.00
2,000.00
1,500.00
1,5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315.00

25,000.00
6,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

15,000.00
10,000.00
1,000.00
500.00
265.00

12,000.00
12,000.00
10,500.00
7,000.00
5,000.00
5,000.00
3,000.00
3,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1,5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截至2024年5月底，上述私募资金产品的总规模及已投资规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名称
高易二期合伙
共青城合伙

高易三期合伙
华睿合伙

基金规模
31,015.00
44,000.00
26,765.00
80,000.00

投资规模
20,563.99
21,000.00
4,000.00
19,500.00

1、高易二期合伙

（1）投资决策机制

投资决策委员会共设5名委员，其中执行事务合伙人任命3名，江苏卓易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任命1名，杰华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任命1名。设1名观察员席位，无表决权，有限合伙人宜兴新动

能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权委派1名观察员。

投资决策委员会表决方式：

1）对于单个项目投资金额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的表决，需由投资决策委员会全体委员一致同意

通过；

2）对于单个项目投资进金额不足3,000万元(含)人民币的表决，需由投资决策委员会过半数委员

同意通过；

3）原则上合伙企业投资单个项目金额不超过3,000万元(含)人民币；

4）不满足上述条件的表决视为投资委员会对该项目投资意向的否决。

（2）底层资产

截至2024年5月末，该基金的基金规模为31,015.00万元，已完成投资金额为20,563.99万元，其主

要底层资产如下：

底层资产

上海兆芯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鑫跃微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珠海笛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神州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山水半导体有限公司

源卓微纳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云合智网（上海）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威兆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协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通用处理器及配套芯片的研究、开发、设计、销

售及服务
半导体装备研发制造商，聚焦于半导体装备领

域，主营晶圆载具的泛半导体公司
无线通信系统芯片设计开发商
半导体产线电源系统服务厂商

研发、生产、销售集成电路抛光液
光电类高科技企业，致力于高精密（微）光机电

系统、光学产品及配件等研发
高端网络芯片研发企业

功率分立器件研发和销售
电池管理系统

持股比例

0.24%
8.4533%
3.7411%
2.2%

1.8727%
1.0526%
0.7677%
0.6862%
0.7918%

2、共青城合伙

（1）投资决策机制

合伙企业设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本合伙企业投资决策及本协议约定的应当由投资决策委员会

负责的事项,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指派,初始设4名委员,分别为赵思渊女士、黄毅先

生、郝然先生以及周逊伟先生，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将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数量增加至不超过5名。

投资决策委员会对于项目的投资、退出等事项具有决策权。投资决策委员会设主任一名，由执行

事务合伙人指派。投资决策委员会主任主持会议。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表决采用一人一票制，会议

表决的事项须经具有表决权的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五分之三以上(含)同意方可通过。

（2）底层资产

截至2024年5月末，该基金的基金规模为44,000万元，已完成投资金额为21,000万元，其主要底

层资产如下：

底层资产

广东芯聚能半导体有限公司

上海芬能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邦迪智能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邑文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协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碳化硅基和硅基功率半导体器件及模块的研发、设计、

封装、测试和销售
智能工厂服务提供商，致力于为高端智能制造行业提

供全面的解决方案
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生产设备的研发与制造

半导体制造设备领域新产品开发
电池管理系统

持股比例

0.97%
3.1008%
1.4842%
1.2121%
1.366%

3、高易三期合伙

（1）投资决策机制

投资决策委员会共设五位委员，其中执行事务合伙人任命三位，基石投资人杰华特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任命两位。设观察员席位，无表决权。授资决策委员会对于投资项目的表决，需经全体委员五

分之四以上(含本数)同意通过。

（2）底层资产

截至2024年5月末，该基金的基金规模为26,765.00万元，已完成投资金额为4,000.00万元，其主

要底层资产如下：

底层资产
浙江三时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毅东(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半导体封装

黄光设备的研发及生产

持股比例
2.20%
0.60%

4、华睿合伙

（1）投资决策机制

合伙企业组建投资决策委员会（以下简称投决会），投决会委员7人，由基金管理人代表、有限合

伙人委派代表、外聘专家组成，并由合伙人会议审议决定投决会组成人员的组成。

投决会负责合伙企业项目投资和项目退出的最终决策，每位委员享有一票表决权，投资或退出决

策需要投决会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委员同意方为有效。

投资方案和退出方案涉及关联交易时，应遵循关联人回避的原则，与该等投资方案、退出方案有

关联的投决会委员不参加投票且不计入表决基数。投决会审议通过关联交易后，提交合伙人会议最

终审议。

（2）底层资产

截至2024年5月末，该基金的基金规模为80,000.00万元，已完成投资金额为19,500.00万元，其主

要底层资产如下：

底层资产

东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德玛克（浙江）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邦顺制药有限公司

浙江巴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凌耘微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诺亚氟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百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科微光医疗器械技术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专业生产各类智能控制阀、减温减压装置，并承接控制装置与控
制系统的集成等业务，产品被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钢铁、冶金、

建材、轻工、电力、环保、能源、食品等行业
专注专业的高精机械加工业务，为中高端设备的中大型零部件、
高精密度零部件、功能结构组件等提供焊接、精密加工、表面喷涂

等一站式技术服务
专注于肿瘤、自身免疫和炎症等疾病领域，致力于发现、开发和商
业化同类首创(FIC)和同类最佳(BIC)的创新药，小分子化合物为

主，大分子抗体类药物为辅
专注血管介入领域医疗器械的研发、制造、销售

专注数模混合以及高速有线通信领域
专注数据中心冷却液、灭火剂、电子清洗剂等含氟电子化学品

设计和制造各类光学抛光镜片
微创激光介入创新诊疗器械的自主研发、全球创新与自主生产

持股比例

10%

3.89%

2.53%
2.86%
1.25%
0.92%
1.53%
1.53%

公司目前所投资的项目大部分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整体项目投资周期较长，未来可能受到宏观

政策、经济环境、市场行情、投资标的经营情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公司对外投资标的可能存在不能实

现预期收益或产生资产减值的风险。公司已在年度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四（五）5.对外

投资资产减值的风险”进行风险提示。

（三）结合上述情况，说明按照其他权益工具进行会计核算的原因及合理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核算企业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

工具投资。

公司对上述投资标的的股权投资并非交易性投资，公司对上述标的投资主要是基于对自身发展

的考虑，围绕公司的战略方向布局，所投标的与公司主营业务具有高度相关性或协同性，可以不断提

升公司的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力，为公司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公司将上述标的的股权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

工具投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四）结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规划、投资决策流程等，说明新增大额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原因、合

理性及合规性，并分析对公司资金、生产经营的影响

公司目前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主要系产业基金、直接投资与公司主营业务具有相关性或者协同性

的上下游企业。

1、基金公司项目

明细

合肥方晶合伙

高易创业公司
高易二期合伙
共青城合伙

高易三期合伙

华睿合伙

主营业务
用于投资合肥方晶联合半导体有限公司的专项基金，合肥方晶联合半导体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专注功率半

导体芯片的晶圆代工服务企业
私募基金管理人，是高易二期合伙和高易三期合伙的基金管理人

致力于投资与公司主营业务具有相关性或者协同性的上下游企业，具体情况详见本回复五（二）之说明

2024年公司将无锡宜欣纳入合并报表带入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系财务性投资，关注有投资价值的公
司，具体投资情况详见本回复五（二）之说明

2、除1以外的直接投资的项目

明细
云铭科技公司
顶诺微公司

晶合集成公司

博兰得公司

镓未来公司

思坦科技公司

缘及科技

公司持股比例
1.7868%
5.0024%
0.13%

1.6033%
1.0693%
1.9397%
6.00%

主营业务
致力于引信控制系统研发的科技公司，目前主要产品是电子雷管，属于公司的下游客户

主营方向为射频器件，与杰华特目前的产品和技术有较强的互补性
国内头部的晶圆厂，与公司合作开发BCD工艺平台，为公司产品提供产能保障

专注为新能源、工业、特种、医疗、汽车及消费类电子市场提供多种电源产品。属于杰华
特下游客户，共同开发新的产品定义

专注于300V以上氮化镓功率器件的研发，与杰华特扩充GaN产品线有协同性
主要产品为Micro_x005f_x0002_LED芯片及显示模组，JW开发显示驱动芯片，两家可以

优势互补，共同进军AR、VR等显示屏市场
主要产品是近存计算ETC矿机芯片、高效能计算BTC/LTC矿机芯片及算力服务器，是杰

华特的下游客户，有较高的业务协同性

如上所示，公司的对外股权投资主要是基于对未来发展的考虑，围绕公司的战略方向布局，所投

标的与公司主营业务具有高度相关性或协同性，可以不断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力，为公司

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同时，公司已建立完备的投资管理制度和投资决策流程，公司对上述标的的股权投资均严格按照

对外投资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内控制度的要求履行对外投资的内部决策流程。

公司参与上述投资对公司资金、生产经营的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1、上述投资对公司资金影响

2023年末，公司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合计投资金额为1.74亿元，所需的自有资金支出较多，占用了

一定规模的日常营运资金，但公司日常营运资金较为充沛，上述投资未对公司日常经常造成影响。

2、上述投资对生产经营的影响

公司对外投资作为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在多个层面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积极

的正面影响。公司布局的对外投资主要是产业链相关投资，能够促进公司业务的互补和整合。通过

投资与自身业务相关或具有互补性的企业，公司可以实现业务链的延伸和拓展，形成更加完整的业务

体系，随着相关公司产品的商业化，为公司的长期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问题6 关于长期股权投资

年报显示，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期末余额4,505.22万元，本期追加投资1,230.62万元，确认投资损失

512万元。截至报告期末包括无锡市宜欣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宜欣）、杭州芯宇半导体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杭州芯宇）、新增投资深圳市欧姆微电子有限公司、厦门杰柏特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杰柏特，因对外转让部分股权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2024年一季度末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余额为

1,635.29万元，较2023年末下降36.29%。

请公司：（1）补充列示上述投资标的基本情况、主要股东及投资金额和持股比例、实际控制人、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等）、未来投资计划和处置安排；

（2）结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规划、与被投资对象合作情况、投资决策流程等，逐项说明（包括对外转让

杰柏特部分股权）上述股权投资的原因及合理性；（3）补充披露上述股权投资的估值和定价依据，并说

明定价是否公允；（4）补充披露公司与上述参股公司是否存在交易往来。如是，请说明是否为关联交

易、交易内容、金额、交易的商业合理性及定价是否公允；（5）补充披露报告期末与上述公司的应收/应
付/预付等往来款项及期末回款情况；（6）公司2024年一季度长期股权投资余额发生变动的原因，如涉

及股权处置交易，请补充披露具体情况。

回复：

（一）补充列示上述投资标的基本情况、主要股东及投资金额和持股比例、实际控制人、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等）、未来投资计划和处置安排

公司已在2023年年度报告“第十节/七/17、长期股权投资”中补充披露了如下内容：

1、无锡宜欣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及主要生产经营地
主营业务

实际控制人

股东构成

主要财务数据（万元）（未经审
计）

无锡市宜欣科技有限公司
13,000.00万元

宜兴经济技术开发区杏里路10号宜兴光电产业园5幢102室
主要从事集成电路芯片测试的相关业务。

杰华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名称

杰华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宜兴芯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无锡市宜佳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元亨九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2023年12月31日

总资产
净资产

2023年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成立时间
实收资本

股权比例
53.8462%
30.7692%
7.6923%
7.6923%
100.00%
8,198.29
7,381.60
351.55
-452.51

2022年5月17日
8,000.00万元

注1：经杰华特公司2024年2月22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认缴无锡宜欣

新增的注册资本4,000.00万元，本次增资后公司共持有无锡宜欣53.85%股权，公司变为无锡宜欣的实

际控制人；

注2：股东构成数据截至2024年3月末，下同。

2、杭州芯宇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及主要生产经营地
主营业务

实际控制人

股东构成

主要财务数据（万元）（未经审
计）

杭州芯宇半导体有限公司
3,000.00万元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西园五路8号紫天大厦2楼203-1

主要从事电源模块设计的相关业务。
王芳

股东名称
杭州华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西湖区科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杰华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2023年12月31日

总资产
净资产

2023年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成立时间
实收资本

股权比例
40.00%
35.00%
25.00%
100.00%
1,161.31
1,107.96
9.32

-679.56

2022年10月31日
1,800万元

3、深圳市欧姆微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及主要生产经营地
主营业务

实际控制人

股东构成

主要财务数据（万元）（未经审
计）

深圳市欧姆微电子有限公司
625.00万元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泰然五路10号天安数码城天吉大厦6B1
主要从事快充协议芯片设计的相关业务。

刘文俊
股东名称

深圳市焦耳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林鸿昇

深圳市伏特半导体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杰瓦特微电子（杭州）有限公司

合计
2023年12月31日

总资产
净资产

2023年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成立时间
实收资本

股权比例
32.00%
24.00%
24.00%
20.00%
100.00%
1,357.91
1,341.29
0.00

-358.63

2022年9月21日
625.00万元

4、厦门杰柏特半导体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及主要生产经营地
主营业务

实际控制人

股东构成

主要财务数据（万元）（未经审
计）

厦门杰柏特半导体有限公司
111.1111万元

厦门市翔安区民安街道莲亭路805号308-71室
主要从事半导体分立器件研发和销售。

邓亦舟
股东名称

厦门杰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杰华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市宜佳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邓亦舟

厦门市翔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合计

2023年12月31日
总资产
净资产

2023年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成立时间
实收资本

股权比例
33.0750%
27.5625%
18.3375%
11.0250%
10.0000%
100.00%
2,346.01
-507.69
3,876.76
-746.99

2020年6月8日
111.1111万元

截至目前，公司对上述投资标的没有增资或者处置的计划，后续公司会根据投资标的的经营发展

情况、公司产业规划和资金情况进行安排。

（二）结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规划、与被投资对象合作情况、投资决策流程等，逐项说明（包括对

外转让杰柏特部分股权）上述股权投资的原因及合理性

1、无锡宜欣

无锡宜欣主营业务为汽车级芯片先进封测技术研发、汽车级芯片的先进封装生产及测试服务，同

时可覆盖通讯级、工业级封测业务。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动汽车、智能网联汽车、通讯、高端工业控制、

安防等诸多领域。

芯片封测是芯片制造的最后一环，对芯片的性能和可靠性至关重要，对于高可靠性要求严苛的汽

车级芯片尤为关键。2021年，国内头部封测企业的汽车级测试设备几乎都是由国外半导体设计公司

提供，国内汽车电子封测产能几乎处于真空状态，国内紧缺的车载级封测产能和高涨的汽车电子需求

形成倒挂，解决自产自供迫在眉睫。

目前，无锡宜欣尚处于初创期，业务尚未起量。2023年度，公司向其采购封测服务的金额为

315.78万元。

无锡宜欣属于公司上游供应商，可为公司提供汽车级芯片封测服务，与公司汽车领域芯片的研发

与销售存在业务协同性，能够进一步保障公司的产能供应，提高公司研发效率，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因

此公司在2022年5月参与设立无锡宜欣并于2024年2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向无锡宜欣增资4,000
万元，增资后公司持有无锡宜欣53.85%股权，成为无锡宜欣的实际控制人。

2、杭州芯宇

杭州芯宇主营业务为针对汽车市场、数据中心以及通讯等工业领域，开发设计具有高集成度、高

可靠性、灵活易用的电源模块。电源模块系系统集成产品，其需要对外采购芯片等原材料。

杭州芯宇属于公司的下游客户，在其电源模块产品研发和量产后可向公司采购相关模拟芯片的

全产品线芯片，与公司存在业务协同性，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因此公司在2022年10月参与设立杭州芯

宇。

目前，杭州芯宇尚处于产品研发阶段，尚未实现产品量产及销售。2023年，公司向其销售芯片金

额为9.51万元。

3、深圳市欧姆微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欧姆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姆微）专注于数模混合SoC电源管理芯片、快充协议芯

片设计和解决方案。截至目前，欧姆微公司已拥有数模混合集成电路设计能力，聚焦在USB PD产品

线，可用于充电器配件、智能排插、插座面板及车载充电器，将来可以延伸至PMIC、无线充、TWS充电

仓管理等领域。

2023年，欧姆微尚处于产品研发阶段，尚未实现产品量产及销售，未与公司发生交易。目前，其研

发的部分产品已处于小批量阶段。

欧姆微与公司的产品线适用于不同的细分市场，产品有较强的协同效应，可为公司在SoC电源管

理芯片、快充协议芯片等细分领域进行补充，双方互补的产品组合将为公司向客户销售提供更多的芯

片解决方案，满足客户多样化的市场需求，符合公司业务发展规划。

4、杰柏特

杰柏特主营业务为研发功率器件产品，与公司包括AC-DC芯片以及线性电源芯片在内的多类型

产品有较强的协同效应，双方互补的产品组合将为公司向客户销售提供更多的芯片解决方案，满足客

户多样化的市场需求，符合公司业务发展规划。

杰柏特原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为51%。截至2023年3月末，杰柏特的产品研发仍未有实

际进展，为实质改善杰柏特的经营状况，2023年4月，原少数股东、总经理邓亦舟决定引进新团队开始

研发产品。

邓亦舟考虑到杰柏特的未来发展规划及后续引入外部投资机构的计划，为确保公司经营团队对

杰柏特的控制及享有未来的收益，与公司协商由其成为杰柏特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鉴于上述

原因及考虑未来双方长期合作和产品协同，公司于2023年8月将20.3750%的股权转让给第三方。经

股权转让后，公司对杰柏特的持股比例为30.6250%，长期股权投资从成本法转为权益法核算。

同月，杰柏特引进了国资股东厦门市翔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厦门市翔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对杰

柏特投资400.00万元，认购杰柏特新增注册资本11.1111万元。经该次股权变更后，公司对杰柏特的

持股比例为27.5625%。

综上，公司的对外股权投资主要是基于对自身发展的考虑，围绕公司的战略方向布局，所投标的

与公司主营业务具有高度相关性或协同性，可以不断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力，为公司的未

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同时在对外投资上，公司已建立完备的投资管理制度和投资决策流程，对无锡宜欣、杭州芯宇、欧

姆微及杰柏特的股权投资与转让均严格按照对外投资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内控制度的要求履行对外投

资的内部决策流程。

（三）补充披露上述股权投资的估值和定价依据，并说明定价是否公允

公司已在2023年年度报告“第十节/七/17、长期股权投资”中补充披露了如下内容：

公司对上述股权投资以1元/元注册资本或双方协商确定，不存在显失公允的情况，具体如下：

无锡宜欣、杭州芯宇、杰柏特均系公司作为创始股东设立的企业，出资价格均按照1元/元注册资

本定价。

公司投资欧姆微，综合考虑其未来获利能力、经营状况、较强的行业竞争能力、业务协同性等因

素，各方协商一致，按照欧姆微的整体投后估值10,000万元确定本次交易价格；公司对欧姆微增资2,
000万元，对应增资后持有其20%股权。以上交易定价遵循自愿、公平、合理的原则。

（四）补充披露公司与上述参股公司是否存在交易往来。如是，请说明是否为关联交易、交易内

容、金额、交易的商业合理性及定价是否公允

公司已在2023年年度报告“第十节/十四/5/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中披露了

公司与上述参股公司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

1、关联交易具体情况

2023年度，公司与上述参股公司的交易往来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杰柏特[注]
无锡宜欣
杭州芯宇

关联交易内容
采购原材料
采购加工费
销售产成品

金额
1,003.38
315.78
9.51

注：公司于2023年8月丧失对杰柏特的控制权，因此上述关联交易统计期间为2023年9-12月。

2、商业合理性

如前所述，公司的对外股权投资主要是基于对自身发展的考虑，围绕公司的战略方向布局，所投

标的与公司主营业务具有高度相关性或协同性，均为公司的上下游，因此公司与其发生交易具备商业

合理性。

3、定价是否公允

（1）杰柏特

公司从杰柏特采购的产品在对应期间（出表后）不存在其他外部供应商，但公司与杰柏特的交易

模式前后未发生变化，因此通过比较2023年1-8月份的采购情况。主要产品单价比较如下：

单位：元/片
产品

6CHB0996D
6CHB0999D
6MLC1002D
6MLC1103D

关联采购单价
530.97
542.49
507.92
528.10

外部采购单价
566.79
574.99
523.69
535.04

差异率
-6.32%
-5.65%
-3.01%
-1.30%

如上所示，公司与杰柏特交易单价与外部单价不存在显著差异，交易价格较为公允。

（2）其他

公司对无锡宜欣采购加工费和对杭州芯宇销售金额均较小，因此对公司财务报表影响较小。

（五）补充披露报告期末与上述公司的应收/应付/预付等往来款项及期末回款情况

1、应收关联方款项

公司已在2023年年度报告“第十节/十四/6/（1）应收项目”中披露了2023年末与杭州芯宇的往来

款项，现补充披露公司与杭州芯宇往来款项的期末回款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往来列示
应收账款

小 计

关联方
杭州芯宇

2023年末余额
0.90
0.90

截至2024年3月31日回款金额
5.41
5.41

2、应付关联方款项

公司已在2023年年度报告“第十节/十四/6/（2）应付项目”中披露了2023年末与无锡宜欣、杰柏特

的往来款项，现补充披露公司与无锡宜欣、杰柏特往来款项的期末回款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

小 计

关联方
无锡宜欣
杰柏特

2023年末
51.63
124.71
176.34

截至2024年3月31日付款金额
164.30
274.50
438.80

（六）公司2024年一季度长期股权投资余额发生变动的原因，如涉及股权处置交易，请补充披露

具体情况

公司2024年一季度长期股权投资余额的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无锡宜欣
杭州芯宇
杰柏特
欧姆微
合计

2023年末账面价值
2,793.87
576.99
0.00

1,134.36
4,505.22

2024年3月末账面价值
0.00

546.75
0.00

1,088.54
1,635.29

变动金额
-2,793.87
-30.24
0.00

-45.82
-2,869.93

如上所示，公司2024年3月末长期股权投资相比2023年末减少2,869.93万元，主要系：

1、无锡宜欣

经公司2024年2月22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认缴无锡宜欣新增的注册

资本4,000.00万元，本次增资后公司共持有无锡宜欣53.85%股权，无锡宜欣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纳

入合并报表范围，因此2024年3月末公司对无锡宜欣的长期股权投资在合并报表层面已抵消，导致合

并报表列示的长期股权投资减少2,793.87万元。

2、公司对杭州芯宇、欧姆微的长期股权投资在 2024年 1-3月分别确认投资收益-30.24万元、-
45.82万元，导致2024年3月末的长期股权投资减少76.06万元。

此外，公司2024年一季度不涉及股权处置交易。公司已在2023年年度报告“第十节/七/17、长期

股权投资”中补充披露了该情况。

问题7 关于新设控股子公司

年报显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新设控股子公司杰华特（珠海横琴）公司、上海杰羲公司，分别出

资11万、300万元，持股为80%、70%。

请公司：（1）补充披露新设控股子公司的原因、主营业务开展情况和实缴出资情况；（2）补充披露

与公司共同投资的少数股东名称、基本情况、是否为关联方等。

回复：

（一）补充披露新设控股子公司的原因、主营业务开展情况和实缴出资情况

公司已在 2023年年度报告“第三节/五/（一）/2./(5).报告期主要子公司股权变动导致合并范围变

化”中补充披露了公司新设控股子公司的原因、主营业务开展情况和实缴出资情况如下：

1、新设杰华特（珠海横琴）科技有限公司的原因、主营业务开展情况和实缴出资情况

杰华特（珠海横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横琴公司”）设立的原因主要是进行PMIC芯片

的研发与销售，因珠海横琴地区具备较好的政策条件，公司于当地新设了控股子公司。截至目前，珠

海横琴公司尚未开展实质业务，公司己出资 11万元，尚未完成全部实缴出资。

2、新设上海杰羲微电子有限公司的原因、主营业务开展情况和实缴出资情况

上海杰羲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羲微电子”）设立的原因主要是开展公司服务器领域的电

源芯片产品的开发与销售业务。截至目前，杰羲微电子已实际开展业务并取得了销售订单，下游客户

主要为服务器领域客户。公司已实缴出资300万元，剩余出资款及少数股东上海特兆锐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特兆锐合伙”）的全部出资款项将于杰羲微电子注册登记后3年内出资

到账。

（二）补充披露与公司共同投资的少数股东名称、基本情况、是否为关联方等

公司已在 2023年年度报告“第三节/五/（一）/2./(5).报告期主要子公司股权变动导致合并范围变

化”中补充披露了与公司共同投资的少数股东名称、基本情况、是否为关联方等情况如下：

1、珠海横琴公司的少数股东名称、基本情况、是否为关联方等情况

珠海横琴公司的少数股东为珠海华顺生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顺生合伙”）。华

顺生合伙持有珠海横琴公司20%的股权，主要为契合当地招商引资政策而设立并持股，实际控制人为

ZHOU XUN WEI和黄必亮，ZHOU XUN WEI和黄必亮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

2、杰羲微电子的少数股东名称、基本情况、是否为关联方等情况

杰羲微电子的少数股东为特兆锐合伙，其持有杰羲微电子30%的股权，合伙人为曹端平和殷士凤

（以下简称“曹端平团队”），分别持有特兆锐合伙99%和1%的股权。曹端平团队具有十多年的芯片行

业市场开发及产品销售经验，具有较强的销售资源。因此，公司与其协商一致，共同出资设立了杰羲

微电子以开展服务器芯片的推广业务。曹端平和殷士凤系朋友关系，非公司关联方。

问题8 关于有息负债

年报显示，公司期末短期借款 4.14亿元、长期借款 6.83亿元，2023年末资产负债率 36.89%，较

2022年27.95%进一步提升。同时，公司2022年底实现首发上市并募集资金22.22亿元，其中超募资金

4.84亿元。请公司结合业务发展、融资成本、借款资金用途等，说明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下大额负债原

因及合理性。

回复：

（一）结合业务发展、融资成本、借款资金用途等，说明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下大额负债原因及合理

性

公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下借款融资的原因及合理性如下：

1、募集资金专项使用，因业务发展所需的营运资金较多

公司2022年底实现首发上市并募集资金22.22亿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进项税）人民币

1.67亿元以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0.55亿元。上述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项目名称
高性能电源管理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模拟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汽车电子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先进半导体工艺平台开发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超募资金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31,104.84
43,970.59
30,954.87
21,064.43
30,000.00
48,373.76
205,468.49

上述募集资金中，除补充流动资金以及超募资金外，其余募集资金均用于专项募投项目建设。

2023年度，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和半导体行业周期变化等因素影响，终端市场景气度及需求下

降。在上述大背景下，公司为进一步拓展市场规模、提升核心竞争力，制定了较为全面的发展战略：

首先，为助力市场开拓并提升市场占有率，公司2023年执行了相对稳健的采购战略，当期采购总

金额为13.13亿元，所需日常营运资金总额较大。

其次，公司持续丰富产品品类和优化产品结构、不断开拓市场领域和客户群体，同时根据客户需

求及时进行技术和产品创新，加快产品迭代和提升产品性能。因此，公司加大了研发投入以及销售、

管理人才队伍建设，2023年相比2022年公司员工人数净增长202人，当期研发、销售及管理人员薪酬

合计达43,389.58万元，其中专项募投项目在2023年置换的相关研发人员薪酬支出为15,171.61万元，

扣除该等募投项目置换支出后的余额为28,217.97万元，所需的日常营运资金支出较多。

其三，公司存货规模有所增加。2023年末，公司存货账面余额为110,623.53万元，相比2022年末

增加了28,768.93万元，存货的进一步增加导致所占用的公司资金增加，进而导致公司对于日常营运

资金的需求增加。

其四，为进一步推动公司快速成长和增强市场竞争力，2023年公司采取了积极的外延式发展战

略，通过战略性的投资和合作，不断拓宽公司的业务边界和产业链布局。公司不仅在现有业务领域内

寻求增长机会，更将视野扩展到与核心业务相辅相成的相关领域，旨在构建紧密、高效的产业生态系

统。2023年末，公司对联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以及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总投资成本为2.30亿元，当

期净新增成本为1.64亿元，所需的自有资金支出较多，占用了一定规模的日常营运资金。

公司2022年末货币资金余额为218,637.41万元，扣除专项募投项目建设支出以及2023年度不能

使用的超募资金金额后，公司2022年末剩余可自由使用的货币资金余额为5.77亿元，具体计算过程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末扣除存货、其他流动资金及预付款项后的速动资产余额A
高性能电源管理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专项募集资金金额B1

模拟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专项募集资金金额B2
汽车电子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专项募集资金金额B3
先进半导体工艺平台开发项目专项募集资金金额B4

2023年度不能使用的超募资金金额B5
剩余可自由使用货币资金余额C=A-(B1+B2+B3+B4+B5）

金额

218,637.41
31,104.84
43,970.59
30,954.87
21,064.43
33,861.64
57,681.04

因此，在大部分募集资金均用于募投项目建设的背景下，公司出于自身战略发展需要，在采购需

求、人员支出及产业链投资需求金额较大、应收账款回款周期有所延长的情况下，通过借款方式补足

日常营运资金需求，并提升自身资金链的安全性，具有合理性。

2、借款融资成本合理，公司借助债务融资促进业务发展

截至 2023年末，公司长短期借款余额总计为 10.97亿元，相较 2022年末余额净增加 2.08亿元。

2023年末，公司短期借款的利率在2.80%至3.85%之间，长期借款的利率在2.90%至3.85%之间，2023

年公司上述长短期借款余额的加权平均借款利率为3.05%，融资成本较低；2023年度，公司利用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自有资金等进行现金管理的利率水平在2.75%至3.45%之间。因此，公司当年度的借

款融资成本相对公司进行现金管理的投资收益未有显著增加。总体来看，公司2023年借款融资成本

相对较低。

因此，在公司日常营运资金需求量大，且借款利率相对较低的情况下，为提升自身资金链的安全

性，公司选择债务融资来进一步补充日常营运资金，并进而促进公司自身业务发展，具有合理性。

3、基于发展战略融资，借款主要用于补充日常经营资金

截至2023年末，公司共有长短期借款余额10.97亿元。上述借款中，8.10亿元借款直接用于支付

供应商货款，2.87亿元借款用于支付公司日常经营费用。

因此，2023年度，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的情况下，受限于大部分募集资金需要进行专款专用、实际

剩余可自由使用货币资金余额较少，以及公司出于自身战略发展考虑所需日常营运资金较大的情况

下，考虑到债务融资成本相对较低的现实情况，公司通过债务融资来补充日常经营资金，具有合理性。

问题9 关于应收账款

年报显示，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合计34,208.11万元，较期初增长3.94%，其中按单项计提坏账

准备1,029.84万元，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100%，单项计提客户单位一坏账982.07万元；按组合计提坏

账准备1,675.53万元。

请公司：（1）结合单项计提客户单位一的具体情况、业务模式、公司与其合作历史、应收账款的形

成时间，说明相关款项无法收回的具体原因；（2）结合主要客户的名称、类型、公司对主要客户的信用

政策，补充披露营收下降情况下，应收账款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3）补充披露2023年应收账款的前

五大交易对手方、是否新增、交易内容、金额、账龄、是否逾期、坏账准备计提及期后回款情况，说明相

关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回复：

（一）结合单项计提客户单位一的具体情况、业务模式、公司与其合作历史、应收账款的形成时间，

说明相关款项无法收回的具体原因

1、客户具体情况

名称

深圳市旭盟科技有
限公司

注册年月

2014.03

股东信息

程 靖 靖 持 股100%

注册资本

1,000 万 元 人
民币

主要经营范围

集成电路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
电组件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

等

初 始 合 作 时
间

2015年

业务模式

经销

2、应收账款的形成时间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深圳市旭盟科技有限公司

应收余额

982.07
形成时间

2022年
894.14

2023年
87.93

3、最近三年交易明细

单位：万元

年度
2023年度/2023年末
2022年度/2022年末
2021年度/2021年末

销售金额
77.81

1,672.15
2,877.14

期末应收款
982.07
1,078.40
255.65

2023年 5月以后，深圳市旭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盟科技”）因其资金问题一直未能回

款。公司考虑其后续回款的可能性较低，因此对其应收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截至目前，旭盟科技亦

未回款。

截至问询函回复之日，公司已与旭盟科技签订补充协议，双方就以下事项达成一致：

（1）针对旭盟科技尚未销售的库存，同意以其部分库存的货物价值抵扣应收账款，暂定金额为

409.28万元，最终金额以实际返还的货款价值为准；

（2）经公司协调，第三方客户同意采购旭盟科技的部分库存，金额约为176.43万元，相应货款直接

支付给公司用于抵减旭盟科技的应收账款。

剩余396.36万元应收账款，公司正积极就旭盟科技存货与其他经销商沟通终端客户需求，以期有

效消化库存，尽可能降低损失。

（二）结合主要客户的名称、类型、公司对主要客户的信用政策，补充披露营收下降情况下，应收账

款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单位：万元

明细
营业收入
应收账款

2023年末/2023年度
129,674.87
34,208.11

2022年末/2022年度
144,767.82
32,910.12

变动率
-10.43%
3.94%

公司已在2023年年度报告“第十节/七/5、应收账款”中补充披露了营收下降情况下，应收账款增

长的原因及合理性如下：

2023年末在营收下降情况下应收账款增长的原因系主营LED产品线的客户部分存在逾期应收

款，相比其他产品线，LED产品线总体上市场竞争较大、下游客户回款时间相对较长，2023年公司一方

面为了消化库存，另一方面也为了进一步抢占市场和渠道，加大了对LED产品线的销售规模，导致期

末应收账款回款周期有所拉长，应收账款余额有所增加。

2023年末，公司应收账款的前五大交易对手方中有LED客户客户二和客户三，两个客户的主要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客户二
客户三
小计

期末账面余额
3,803.29
2,804.58
6,607.87

逾期金额
1,375.69
1,889.73
3,265.42

注：考虑到票时间及客户账务处理时间，因此上述逾期金额根据超过信用期2个月以上的应收款

统计。

剔除上述主要逾期应收款后，营业收入和应收账款的变动情况基本一致，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明细
营业收入
应收账款

剔除上述两家客户的逾
期金额后的应收账款

2023年末/2023年度
129,674.87
34,208.11
30,942.69

2022年末/2022年度
144,767.82
32,910.12
32,910.12

变动率
-10.43%
3.94%
-5.98%

（三）补充披露 2023年应收账款的前五大交易对手方、是否新增、交易内容、金额、账龄、是否逾

期、坏账准备计提及期后回款情况，说明相关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公司已在2023年年度报告“第十节/七/5/（5）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和合同

资产情况”中补充披露了2023年应收账款前五大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客户一

客户二

客户三

客户四

客户五

小 计

期末账面余额

9,377.11

3,803.29
2,804.58
1,089.02
1,055.54
18,129.53

账龄

1年以内

1年以内

1年以内

1年以内

1年以内

是否新增

否

否

否

否

否

交易内容

AC-DC芯片、DC-DC芯片、线性
电源芯片、电池管理芯片、信号

链芯片

AC-DC芯片、DC-DC芯片、线性
电源芯片、

AC-DC芯片、线性电源芯片、

DC-DC芯片、线性电源芯片

AC-DC芯片、DC-DC芯片、线性
电源芯片、电池管理芯片、信号

链芯片

注：本题中所列示的客户一至客户五，与问题1中所列示的2022年和2023年的前五大客户中的

客户一至客户六，非一一对应关系。

（续上表）

单位名称

客户一

客户二

客户三

客户四

客户五

小 计

是否逾期

否

是

是

否

否

坏账准备金额

468.86
190.16
140.23
54.45
52.78
906.48

截至2024年3月31日回款
金额

7,292.10
1,870.66
510.34
1,346.61
956.64

截至 2024 年 5 月 31 日回
款金额

13,288.98
3,316.56
730.54
2,342.36
1,442.04

公司已按照既定的确认标准和计提方法对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如上所示，除客户二、客户三外的其他三家客户期末应收款均未逾期，且期后均已回款，不存在应

收款无法收回的风险。

客户二、客户三逾期的主要原因系其主营产品为LED产品线，因LED产品线市场竞争较大、下游

客户回款时间相对较长。其中，客户二期末应收账款期后基本已完成回款。

客户三由于其客户存在较长的信用期导致其回款较慢，但其仍在持续回款且项目组实地走访该

客户了解其经营情况无异常。因此，公司对其仍按照既定的确认标准和计提方法对应收账款计提坏

账准备。

问题10 关于关联交易

年报显示，公司向杭州协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能科技）销售产品 54.23万元，同时，

2023年和2022年，公司还通过经销商厦门威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协能科技销售产品376.44万元和

366.93万元，协能科技为公司实际控制人ZHOU XUN WEI控制的企业。

请公司：（1）结合协能科技业务情况，说明公司向协能科技、或通过经销商向其销售产品的内容、

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同行业产品交易价格、协能科技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说明公司

与协能科技主要产品交易价格是否公允；（3）补充披露报告期末与协能科技的应收/应付/预付等往来

款项及期末回款情况。

回复：

（一）结合协能科技业务情况，说明公司向协能科技、或通过经销商向其销售产品的内容、原因及

合理性

协能科技成立于2012年，立足BMS，面向储能、动力、通信基站后备电源、梯次利用等应用领域，

以新能源电池管理技术及产品为核心，构建产业化的电池管理技术和产品矩阵，提供高安全、高可靠、

高性能的产品和优质服务。公司向协能科技，或通过经销商向其销售的产品为电池保护类芯片，是协

能科技产品的构成部件之一，用于协能科技电池管理系统BMS的生产销售。

因此，公司向协能科技，或通过经销商向其销售产品是基于协能科技自身经营发展的采购需求，

具有商业合理性。

（二）结合同行业产品交易价格、协能科技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说明公司与协能科

技主要产品交易价格是否公允

2023年，公司向杭州协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电池保护类芯片，2023年度关联销售金额为

430.67万元。

2023年协能科技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2023年12月31日
116,884.65
60,929.13
66,331.09
4,413.97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023年公司向协能科技销售的前五大产品（包含通过经销商厦门威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采购部

分）的价格如下：

单位：万颗、万元、元/颗
产品名称

产品一
产品二
产品三
产品四
产品五

颗数

200.10
8.00
6.50
47.40
4.80

销售收入

265.62
59.26
38.27
20.97
19.47

单价

1.33
7.41
5.89
0.44
4.06

当年向非关联方销售该产品单
价区间

仅向协能销售
仅向协能销售

5.75
0.35-0.71
3.39-8.85

如上所示，公司向协能科技销售的前五大产品中，除仅向协能科技销售的产品外，其余销售产品

的单价主要落于当期向非关联方销售该产品单价区间内。公司当期向协能科技销售产品的毛利率为

29.69%，与公司当期整体毛利率27.40%相近。因此，公司向协能科技销售产品的交易价格具有公允

性。

（三）补充披露报告期末与协能科技的应收/应付/预付等往来款项及期末回款情况

公司已在2023年年度报告“第十节/十四/6/（1）应收项目”中披露了2023年末与协能科技的往来

款项，现补充披露公司与协能科技往来款项的期末回款情况，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往来列示
应收账款

小 计

关联方
协能科技

2023年末余额
59.00
59.00

截至2024年4月30日回款金额
59.00
59.00

特此公告。

杰华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002387 证券简称：维信诺 公告编号：2024-073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

2．业绩预告情况：预计净利润为负值

项 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

营业收入

扣除后营业收入

本报告期

亏损：110,000万元–145,00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1.27%-32.69%
亏损：114,000万元–149,00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0.01%-31.15%
亏损：0.79元/股–1.05元/股
380,000万元–410,00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1.10%-52.24%
380,000万元–410,000万元

上年同期

亏损：163,423.09万元

亏损：165,574.32万元

亏损：1.1910元/股
269,309.28万元

267,446.08万元

注：1.上述表格中，扣除后营业收入指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

后的营业收入；

2.以上“元”均指人民币元。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随着消费电子行业景气度逐步回暖，OLED手机面板需求旺盛，产品价格有所上涨，公

司持续优化产品结构，以头部客户OLED显示产品为重点方向，供应客户的多款产品，出货量大幅增

长，毛利率有所改善。2024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区间为38亿元至41亿元，同比增长41.10%
到52.2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4.5亿元至-11亿元，同比增长11.27%至32.69%。

四、风险提示

公司目前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公司本次预计业绩数据

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

的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七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387 证券简称：维信诺 公告编号：2024-074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已届满但尚

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7月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

部分第一个行权期已届满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截至2024年6月27日，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

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已届满，2名激励对象未在行权期内行权完成，公司拟对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2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届满但尚未行权的51,832份

股票期权予以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7月 6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注销 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已届满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1）。

近日，公司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提交了注销

上述股票期权的申请。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经中登公司审核确认，上述股票期权的注销事宜已办理完

毕。

公司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以及《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决策审批程序合法、合规，本次股票期权注销

不涉及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七月十日


